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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名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阿联酋全球铝业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索通发展）与阿联酋全球铝业公司（阿联酋全球铝业）签订合营协议，在阿联酋新设合营企业（合营企业）。合营企业将在阿联酋开发、持有并运营一家预焙阳极生产工厂。交易后，索通发展和阿联酋全球铝业将分别持有合营企业55%和45%的股权，共同控制合营企业。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 阿联酋全球铝业
	阿联酋全球铝业于2014年3月27日成立于阿联酋，是一家综合性电解铝生产商，业务涵盖氧化铝精炼、铸造金属生产及回收利用。
阿联酋全球铝业的最终控制人是穆巴达拉投资公司与迪拜投资公司。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多元化资产和投资组合以创造可持续的财务回报，包括能源、金属、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迪拜投资公司管理多元化商业公司和投资组合并提供财务和战略监督，包括交通、银行、石油与天然气和房地产等领域。

	
	2. 索通发展
	索通发展于2003年8月27日成立于山东省，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主要从事预焙阳极、锂电池负极材料、煅烧石油焦、薄膜电容器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等业务。
索通发展的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郎光辉，主要通过索通及其关联实体开展业务，主要业务同上述。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1、在同一相关市场，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2、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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